罗湖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扶持现代服务业实施细则
发布日期：2017-06-01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根据《罗湖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结合罗湖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细则所扶持的现代服务业包括但不限于：商贸流通业、商务服务业、旅游业、文化创意业。
　　第三条区经济促进局、区投资推广局（金融办、企业服务中心）是本细则所称扶持的主管部门。
　　第二章 扶持内容
　　第一节 综合扶持
　　第四条鼓励机构承接打造国际消费中心、总部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等重大课题调研、咨询项目。经区产业主管部门认定，给予项目承办方一定额度的经费支持。
　　鼓励辖区企业及行业协会等机构承办或参与区产业主管部门组织的大型行业宣传、促销、展会、创意活动。经区产业主管部门备案，给予一定额度的经费支持。本款所指活动如在区对口帮扶地举办，适当提高经费支持额度。
　　鼓励辖区企业及行业协会等机构承办或参与由区产业主管部门支持的大型行业宣传、促销、展会、创意活动，按照活动实际投入的一定比例给予最高100万元的经费支持。本款所指活动如在区对口帮扶地举办，按照活动实际投入的一定比例给予最高150万元的经费支持。
　　第五条鼓励发展专业园区。
　　对经区产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园区，按园区建设投入经费的一定比例给予建设机构最高1000万元的支持。
　　对经认定的园区进行年度运营情况综合考评，根据考核结果，给予每年最高200万元的运营支持。
　　对入驻上述专业园区且符合相应产业方向的入驻企业，按租赁合同面积实际租赁价的一定比例给予房租支持，同一企业当年最高支持50万元。
　　第六条鼓励企事业单位或社会机构在罗湖区新设立现代服务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经区产业主管部门审核认定，最高一次性给予300万元支持。每年最高给予50万元运行经费支持。
　　第七条鼓励具有创新服务和资源聚合能力、对加快辖区转型升级或辖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现代服务业专业性、行业性社团组织新迁入罗湖或者在罗湖新设立，给予最高30万元的支持。
　　第八条鼓励非法人组织升级为企业法人。对新升级为企业法人并依法报送常规统计报表的企业，上一年度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按该年度对罗湖财政贡献的一定比例给予一次性支持。
　　第二节 商贸流通业
　　第九条鼓励商业物业改造升级，规模以上商贸流通企业通过技术改造进行升级。
　　对商业物业业主或运营企业投资总额超过500万元的商业物业改造升级项目，经区产业主管部门认定，实现完善配套设施、提升环境质量，推动业态升级发展的，按照项目实际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给予项目投资方支持，最高200万元。
　　对规模以上商贸流通企业投资总额超过50万元的新建和改扩建的冷链系统、检验检测系统、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及实施信息化应用项目，按照实际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资金支持，单个项目最高100万元。
　　对国家、省、市新认定的“重点物流企业”的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的一次性支持。
　　第十条鼓励批发企业、零售企业、住宿企业和餐饮企业持续保持商业增长，扩大商业规模。
　　对批发企业，上年度销售额达到10亿元以上的，给予最高30万元支持，保持增长的并按照增长额一定比例再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同比增长达到一定比率的，再给予10万元支持。
　　对零售企业，上年度发生在罗湖区的零售额达到1亿元以上的，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保持增长的并按照增长额一定比例再给予最高150万元支持，同比增长达到一定比率的，再给予10万元支持。
　　对住宿和餐饮企业，上年度发生在罗湖区的营业额达到5000万元以上的，给予最高30万元支持，保持增长的并按照增长额一定比例再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同比增长达到一定比率的，再给予10万元支持。
　　对已纳入国家“一套表”统计且在罗湖填报电子商务统计报表的零售企业，上年度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达到1000万元的，给予10万元支持，保持增长的并按照增长额一定比例再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同比增长达到一定比率的，再给予10万元支持。
　　第十一条鼓励品牌连锁总部（或区域总部）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和影响力。
　　企业于上年度新开设直营旗舰店的，给予单店10万元支持，单个企业当年累计支持最高30万元。
　　企业于上年度新开设直营分店（不包括前款的旗舰店）3家以上的，给予10万元支持。
　　企业获评为上年度全国连锁经营百强、广东连锁50强、深圳市连锁经营50强的，给予最高30万元定额支持。
　　第十二条鼓励辖区商贸流通企业到区对口帮扶的地区投资项目。实施农超对接项目的，经区产业主管部门认定，且对接项目年度销售额达到一定规模的，给予最高100万元资金支持；投资建设并运营商业项目的，经区产业主管部门认定，按照项目实际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给予支持，最高200万元。
　　第十三条支持罗湖商业诚信体系建设。对获得上年度罗湖区“诚信经营、优质服务”荣誉嘉奖的“诚信联盟”商户，给予5万元支持。
　　第三节 商务服务业
　　第十四条鼓励企业迁入罗湖。自2017年1月1日起，对新迁入的上一年度在原所在地纳税200万元至1000万元的企业，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定额支持。
　　第十五条鼓励企业新购置自用办公用房。对2017年1月1日后在我区新购置自用办公用房（不含附属和配套用房）的商务服务企业，上一年度纳税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按购房价格的一定比例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扶持，分三年支付。
　　第十六条鼓励企业新租赁自用办公用房。对2017年1月1日后在我区新租赁自用办公用房（不含附属和配套用房）的商务服务业企业，合同期在3年以上且上一年度纳税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3年内每年按房屋实际租金的一定比例给予最高100万元的支持，另每年给予12个月管理费支持。
　　第十七条鼓励企业做大做强。
　　对上一年度在罗湖区纳税总额100万元以上、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按其对罗湖区财政贡献的一定比例，给予最高100万元的资金支持。
　　对近三年度年营业收入均在1000万元以上、在罗湖区纳税额均在100万元以上，且在此三年每年在罗湖区纳税增长10%以上的企业，按其近三年对罗湖区财政贡献总额的一定比例，给予最高100万元的资金支持。
　　第四节 文化创意业
　　第十八条鼓励文化企业发展。对2017年1月1日后新迁入的年营业收入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影视、版权、传媒、动漫、游戏企业或个人工作室，按照该企业或个人工作室上一年度对罗湖区财政贡献的一定比例给予扶持，最高1000万元。
　　第十九条对年营业收入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影视、版权、传媒、创意、动漫、游戏企业或个人工作室，按照房屋实际租金的一定比例给予支持，同一企业当年最高100万元。
　　第二十条 鼓励发展重点文化项目。对辖区规模以上影视、版权企业获得国家、省、市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的项目，给予一定比例配套资助，最高200万元。文博会罗湖分会场承办单位按照深圳市专项资金奖励金额，给予一定比例配套资助。
　　对参加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行业评比活动并获得荣誉称号的企业，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其中，获得著名专业国际级奖项的，给予50万元资金支持；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奖项的，给予20万元资金支持。同一企业一年内获同一奖项，只给予一次资金支持。
　　第二十一条鼓励版权登记。对获得版权登记证书的区内版权代理机构服务辖区内的企业，按照证书的数量每500件给予50 万元的扶持，单个代理机构每年扶持最高200万元。辖区版权代理机构服务辖区企业获得中国版权保护中心颁发的版权证书的，给予全额登记费补贴。
　　第五节 旅游业
　　第二十二条鼓励酒店和景区改造升级。
　　对酒店及国家3A级以上（含3A级）景区业主单位或运营企业投资总额达到300万元以上的改造项目，按照实际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给予最高200万元的扶持。
　　对新认定为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的，给予最高200万元的定额资金支持。对辖区具有鲜明特色和社会影响力的特色主题酒店，给予最高50万元的资金支持。
　　对新评为国家5A、4A、3A级的旅游景区分别给予最高500万元的定额扶持。
　　第二十三条鼓励旅行社和酒店做大做强。
　　对总部设在罗湖区且上一年度被评为国家“百强旅行社”的旅行社，给予最高30万元的资金支持。
　　对年度接待国内游客人数前十五名或入境游客人数前十五名的辖区旅行社，给予最高20万元的资金支持；对接待国内游客人数前十五名或入境游客人数前十五名的辖区酒店，给予最高20万元的资金支持。
　　对年度接待国内游客或接待入境游客人数达到10万人以上，同比增长10%的旅行社；接待人数5万人以上，10万人以下，同比增长15%的旅行社；接待人数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同比增长20%的旅行社，一次性给予最高5万元资金支持。
　　对年度接待游客一万人以上，且同比增长5%以上的酒店，给予最高10万元资金支持。
　　第二十四条鼓励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和线路。对经区旅游主管部门认定的特色旅游产品和线路，年度接待量达到一万人次以上规模的，给予最高20万元资金扶持。
　　对经区旅游主管部门和帮扶地旅游主管部门联合认定的特色旅游产品和线路，年度接待量达到二千人次以上规模的，按每人次30元的标准给予资金支持，给予最高20万元资金扶持。
　　第三章 申请材料与申报程序
　　第二十五条申报专项资金扶持需提供以下基本材料：
　　（一）登录罗湖区电子政务网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申报系统在线填报申请表（包含基本情况介绍），提供通过该系统打印的申请表纸质文件原件；
　　（二）企业营业执照；
　　（三）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纳税证明原件（按税种）；
　　（四）由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本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五）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者法人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
　　第二十六条申请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九条二、三款，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资金扶持的，需由区经济促进局委托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申报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第二十七条申请认定、荣誉、排名类奖励的，还需提供获得称号、奖励的证书、排名依据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第二十八条申请购置办公用房支持的，还需提供房产证、购房合同、购房发票等。
　　第二十九条申请租赁办公用房支持的，还需提供租赁合同、有关物业管理费协议书及发票等。
　　第三十条申请版权登记支持的，申请企业需提交登记费用证明及版权登记证书，代理企业需提交版权登记证书。
　　第三十一条申请版权交易支持的，还需提供交易合同及发票等。
　　第三十二条申请重点文化项目的，需提供获得国际、省、市产业扶持资金的重点文化项目认定证明。
　　第三十三条 申请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和线路扶持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旅游产品和线路在罗湖的，需提交区旅游主管部门认定的证明和年度接待量证明；
　　（二）旅游产品和线路在区帮扶地的，需提交区旅游主管部门和区帮扶地旅游部门认定的证明，以及年度接待量证明。
　　第三十四条本细则第二章第四节由区投资推广局（金融办、企业服务中心）负责受理，其它条款由区经济促进局负责受理。受理及审批程序按照《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规模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法人单位。规模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规模以上物流业：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物流业法人单位。
　　第三十六条申请第四、六条、第九条第二款的扶持对象不受注册地限制（第四条第二款的“辖区企业”除外，“辖区企业”是指注册地在罗湖的企业），扶持金额不受不超过纳税额的限制。第十条资金扶持对象不限定企业总部在罗湖。
　　第五、七、二十一条的扶持对象不受不超过纳税额的限制。
第三十七条第五、六条扶持的建设专业园区、现代服务业公共服务平台等项目，第二十三条扶持的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和线路，原则上应在罗湖区或区对口帮扶地。

